红峰农场蛋鸡标准化养殖基地二期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5年11月6日，广东农垦红峰农场有限公司根据红峰农场蛋鸡标准化养殖基地二期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的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红峰农场蛋鸡标准化养殖基地二期建设项目由广东农垦红峰农场有限公司建设，项目位于茂名市化州市林尘镇古峰村委红峰农场11队，地理位置：E110.640588°，N21.838972°（E110°38′26.118″，N21°50′20.299″）。二期项目总占地面积75866m2，总建筑面积37020.5m2，主要为新增21栋蛋鸡舍（每栋蛋鸡舍内设1间饲料房）、2栋储蛋房、1栋消毒室、2间发电机房等配套建筑；新增配套污水处理设施、危废暂存间、鸡粪暂存间等环保措施。二期项目年存栏蛋鸡75万只，年产鸡蛋11200t。二期项目总投资1亿元，其中环保投资280万元，占总投资2.8%。二期设有员工35人，均在场区内食宿。年生产365天，每天1班制，每班8小时。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广东农垦红峰农场有限公司委托广州市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红峰农场蛋鸡标准化养殖基地二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该项目于2023年11月15日取得了茂名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以告知承诺制审批形式对红峰农场蛋鸡标准化养殖基地二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茂环审[2023]50号）。

本项目于2024年1月开工建设，2025年8月建设完成。2025年9月开始调试运行。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1亿元，其中环保投资约280万元。

（四）验收范围

本项目验收范围与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环评批复内容基本一致。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与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环评批复内容基本一致，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和防治污染的措施不涉及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本项目鸡舍冲洗废水、喷淋废水和生活污水排入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处理规模为30m3/d，处理工艺为格栅-集水池-固液分离机-调节池-一级兼氧池-一级好氧池-二沉池-混凝池-絮凝池-终沉池-消毒/清水池）达到《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613-2009）中“表5集约化畜禽养殖业水污染物最高允许日均排放浓度”和《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旱地作物限值的较严值后排入鱼塘，再回用于本公司的橡胶林灌溉，不外排。

（2）废气

本项目运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为鸡舍恶臭、污水站恶臭、鸡粪暂存间恶臭、备用发电机废气及食堂油烟。

项目产生的恶臭主要污染物为硫化氢、氨。鸡舍恶臭采用“干清粪+鸡粪日产日清+优化饲料+喷洒除臭剂”处理，污水处理站恶臭采用“构筑物加盖密闭+场区绿化+喷洒除臭剂”处理。在所有鸡舍外的集粪斗处设置密闭集气罩收集鸡舍恶臭气体，鸡粪暂存间通过整室密闭收集恶臭气体，污水处理站通过构筑物密闭收集恶臭气体，恶臭气体经收集后分别引至5套生物喷淋塔处理，最终由5个15m排气筒高空排放。有组织排放的NH3、H2S和臭气浓度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表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场界NH3、H2S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表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中的新扩改建二级标准限值要求，臭气浓度满足广东省地方标准《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613-2009）表7集约化畜禽养殖业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备用柴油发电机作为备用电源，仅在停电时使用，使用频率较低，废气排放量小，一期1台发电机和二期2台发电机产生的废气由专用烟道分别引至3个发电机房屋顶排放。备用柴油发电机废气排放浓度满足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厨房油烟依托一期油烟净化器处理后引至楼顶排放，油烟排放浓度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要求。

（3）噪声

项目噪声主要来自鸡叫声、水泵、发电机、风机、养殖设备、发电机。通过经建筑隔声、减振、吸声、消声等综合治理措施后，噪声值可控制在《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以内。

（4）固体废物

项目采用干清粪工艺，产生的鸡粪便交由茂名市名富科技生物有限公司处理）；不合格蛋交由高州市富洋贸易有限公司处理（；污泥、饲料残渣及散落的羽毛交由高州市信安保洁服务部处置，外运不及时情况下临时贮存在鸡粪暂存间；病死鸡收集在冰柜暂存，定期交由高州市信安保洁服务部处置；防疫固废集中收集暂存于危废间，定期交由茂名粤西危险废物处理中心处置；废包装材料统一收集后外售给废品收购站；员工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项目的固体废弃物能够实现资源化、无害化和减量化，对周围环境不产生影响，也不会产生二次污染，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四）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建设单位在施工期间，将环境管理内容纳入日常施工管理范围，施工期各环保措施及设施基本按环评报告及批复文件要求进行了落实，无环境污染事件、环保处罚和环保投诉。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废水

本项目污水处理设施出水口水污染物排放浓度范围为：pH：6.8～7.0（无量纲），化学需氧量：98～142mg/L，五日生化需氧量：35～52mg/L，悬浮物：64～84mg/L，氨氮：7.62～8.70mg/L，总磷：0.323～0.543mg/L，总氮：22.3～26.1mg/L，动植物油：0.21～0.45mg/L，粪大肠菌群：1.6×103～4.2×103MPN/L，蛔虫卵：0.6~1.3个/L。本项目的废水排放符合《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613-2009）中“表5集约化畜禽养殖业水污染物最高允许日均排放浓度”和《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旱地作物限值的较严值要求 。

2、废气

有组织废气

本项目南区生物喷淋塔排气筒DA001处理后的氨排放浓度：0.91~1.12mg/m3，排放速率：0.017~0.021kg/h；硫化氢排放浓度：0.085~0.105mg/m3，排放速率：0.002kg/h；臭气浓度排放浓度范围为：733~1303（无量纲）。

西区生物喷淋塔排气筒DA002处理后的氨排放浓度：0.91~1.17mg/m3，排放速率：0.01~0.012kg/h；硫化氢排放浓度：0.082~0.105mg/m3，排放速率：0.001~0.012kg/h；臭气浓度排放浓度范围为：846~1303（无量纲）。

东区生物喷淋塔排气筒DA003处理后的氨排放浓度：0.93~1.13mg/m3，排放速率：0.01~0.012kg/h；硫化氢排放浓度：0.081~0.106mg/m3，排放速率：0.001kg/h；臭气浓度排放浓度范围为：846~1303（无量纲）。

鸡粪暂存间生物喷淋塔排气筒DA004处理后的氨排放浓度：0.92~1.13mg/m3，排放速率：0.023~0.029kg/h；硫化氢排放浓度：0.084~0.106mg/m3，排放速率：0.002~0.003kg/h；臭气浓度排放浓度范围为：635~1303（无量纲）。

污水处理站生物喷淋塔排气筒DA005处理后的氨排放浓度：0.88~1.14mg/m3，排放速率：0.001~0.002kg/h；硫化氢排放浓度：0.087~0.107mg/m3，排放速率：0.0001~0.0002kg/h；臭气浓度排放浓度范围为：733~1505（无量纲）。

本项目南区生物喷淋塔排气筒DA001、西区生物喷淋塔排气筒DA002、东区生物喷淋塔排气筒DA003、鸡粪暂存间生物喷淋塔排气筒DA004和污水处理站生物喷淋塔排气筒DA005排放的氨、硫化氢、臭气浓度均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要求。

南区备用发电机废气排放口1#的颗粒物排放浓度：29.1~34.9mg/m3；二氧化硫：65~77mg/m3；氮氧化物：97~104mg/m3；林格曼黑度：0级。西区备用发电机废气排放口2#的颗粒物排放浓度：29.8~33.4mg/m3；二氧化硫：66~74mg/m3；氮氧化物：93~101mg/m3；林格曼黑度：0级。东区备用发电机废气排放口3#的颗粒物排放浓度：28.6~33.0mg/m3；二氧化硫：67~72mg/m3；氮氧化物：95~103mg/m3；林格曼黑度：0级。本项目南区备用发电机废气排放口1#、西区备用发电机废气排放口2#和东区备用发电机废气排放口3#的各污染物排放浓度符合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

项目油烟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小型”排放要求（≤2mg/m³）。

（2）无组织废气

本项目无组织废气氨排放浓度范围为：ND~0.060mg/m3，硫化氢排放浓度范围为：0.007~0.036mg/m3，臭气浓度范围为：11~55（无量纲）。本项目无组织废气氨、硫化氢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表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中的新扩改建二级标准限值；臭气浓度符合《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613-2009）表7集约化畜禽养殖业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3、噪声

本项目厂界全部监测点昼、夜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2类标准。

（二）污染物排放总量

项目产生的污水经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回用于本公司橡胶林灌溉，废水全部综合利用，不外排，无需申请项目废水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项目排放的废气主要为恶臭气体、柴油发电机尾气和厨房油烟，柴油发电机为备用发电机，使用量较少，故不单独分设NOx总量控制指标。因此，项目无需申请项目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废气、废水和噪声经处理后均能够达到相关排放标准，未对周边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六、验收结论

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基本按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要求，基本配套建设并落实了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验收合格，同意主体工程正式投入运营。

七、后续要求

工程正式投入运营后，我公司将继续做好如下工作：加强环境设施维护与管理，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进一步完善环境风险防控工作，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定期进行应急演练，提高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按证依法排污，接受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等。

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签名表
广东农垦红峰农场有限公司（章）

                                                                            2025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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